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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 紀錄 

 

時間：110年9月1日(星期三)下午13:30- 

地點：線上會議(Webex)  

主席：莊仁輝教務長  

出席：以Google表單簽到，出席情形如紀錄最後一頁 

列席：教務處主管及同仁 

紀錄：許家菻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110學年度開學後，實體課程相關防疫措施，請李教務長報告。 

李教務長報告：實體課程防疫措施，主要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

辦理，教務處已將相關建議提交校內防疫小組，防疫小組修正後將再通報

全校師生，提要如下： 

(一) 實體上課需遵循之防疫措施： 

1. 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教室內上課人數上限為 80 人，須

全程配戴口罩並禁止飲食，人員間應保持社交距離，師生進入教室

上課前須先量測體溫及登記，上課期間教室需開窗以維持教室通風。 

2. 實體授課課程之教室若無法符合上項之容量規定、或無可分流之教

室，請教師改以： 

(1) 線上與實體並行，或 

(2) 全線上授課方式上課。 

3. 所有實體上課課程均應有線上上課機制（同步或非同步），讓學生（境

外生、離島公費生、居家檢疫、個人顧慮等）可以依照個人狀況彈

性選擇。 

4. 實體上課師生需於「陽明交大健康管理平台」登錄上課當日「健康

評估」（網址：https://ehms.nycu.edu.tw），每天登錄一次，若有防疫

規定不適症狀者，應改為線上上課並儘速就醫。 

5. 實體上課的班級，建議於上課期間每週隨機抽樣一位同學至衞保組

所設快篩地點進行快篩，並鼓勵同學自行篩檢並登錄於健康管理平

台。 

(二) 開學上課後之第一、二週，課程若有防疫準備需要，可採線上教學。 

(三) 教室消毒及清潔應持續依照相關防疫規定進行。 

二、 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一） 處本部：本校「學生學術倫理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所陳要點第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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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本會設置委員五人，教務長為主任委員，學生事務處指派一

級單位副主管級以上一名為當然委員，餘由校長指定本校教授以上三

人擔任。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連任。」涉校長指定之職權，故第7

點規定依秘書處建議，修正為「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奉校長核可

後實施。」(如附件甲，P.1)。 

（二） 教學發展中心： 

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區域基地：本校基地6月16日辦理「線上教學的課

程設計」共19人參與、6月17日辦理「學習評量工作坊」共31人參加、

7月14日辦理「線上班級經營技巧」共計42人參加、7月22日至7月23

日舉辦「計畫撰寫工作坊」共計36人參加、7月28日及8月4日辦理行

政提升工作坊「雲端資料整理術」共計40人參加，並將於8月26日到8

月27日辦理「實戰工作坊」、9月6日辦理論文工作坊、9月10日辦理

研究方法工作坊、9月24日辦理論文工作坊進階班。 

2. 本校教學實踐計畫交大校區110年度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9件，通

過14件。陽明校區110年度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9件，通過4件。 

3. 本校將於9月2日至9月3日辦理新進教師研習營，協助新進教師營造

師生良好的學習互動環境，幫助新進教師熟悉新環境，並結識志同

道合、相互扶持的教學夥伴，提升個人教學品質及研究能量。本次

活動除宣導校內各項行政資源，更希望透過校內教學經驗豐富的老

師們交流分享，強化各位新進老師的教學能量能讓新進教師們未來

在交大更能游刃有餘運用各項資源。 

4. 教發中心教師專業培訓活動已於6月24日、8月2日邀請簡菲莉、呂聰

賢老師主講教師增能活動「後疫情時代下，教學的未來思考」、「高

互動線上教學」線上工作坊，共計約180位老師參與。 

5. 教師評估： 

(1) 陽明校區110年應受評教師於5月完成評估審查，並提交人事室並

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交大校區111年前應受評教師評量名

單已供各院進行核對中，並請各院於110年9月1日前核章後回傳。 

(2) 依據教育部110年7月12日臺教技通字第1100088578號函，若教師

之教學以及研究成果表現受110年5月19日起三級警戒之影響，得

經系級教評會同意後，延後評鑑一學期。另建請於審議教師評鑑

資料時，彈性參採教師109學年度第2學期之教學反應問卷結果。 

6. 教學傑出教師獎已完成決選，陽明校區有校級教學傑出獎2名、院級

教學傑出獎18名、特色教學傑出獎6名。交大校區有傑出教學教師7

名，優良教學教師33名，總計40名教師獲獎。其中應用化學系鍾文聖

教授為第三度獲傑出教學獎，為本次榮譽教學教師，其教學成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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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將收入交大校區發展館典藏。本次頒獎典禮擬於110年9月28日共

同辦理。 

7. 學生學術及研究倫理教育課程於110學年度新生實施新制，目前「臺

灣學術倫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上已在臺北市跟新竹市各放一個「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的選項，新進學生修課帳號預計於開學前完成更

新，為讓學生即早具備基本學術責任觀念，請各系所協助於告知學生

於入學第二學期結束前完成課程。另外，將保留109學年度原兩校區

登入路徑一年，供尚未取得證書之學生進行測驗、修課等作業。（詳

細說明可參考教發中心網頁-學倫教育專區：https://pse.is/3m738b） 

8. 本校交大校區教學單位自我品質保證作業，目前所有受評單位皆已完

成實地訪評，並陸續提出系所結果報告書，舉辦院級指導委員會會

議，冀望透過系所品保流程之反饋，提供未來品質保證寶貴之意見。

教學發展中心也將協助各院系所準備提交高教評鑑中心之審查資料。 

（三） 註冊組：  

1. 110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業於110年8月16日經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學生轉校委員會確認通過，本次三校合計有26人提出申請，

經各校系所審查並依優先志願排序後核准人數11人，其中本校轉出4

人，轉入5人。110學年度申請校內轉系(組)合計有168人，經各相關學

系審查，並依學生志願排序後，通過校內轉系(組)109人。 

校別 轉入本校人數 本校轉出人數 

中央大學 1(轉入運管系) 2(轉至資工系1、法文系1) 

清華大學      4(轉入電機系2、傳科系2) 
2(轉至數學系1、科管學院

學士班1) 

合計 5 4 

 

系別 轉入人數 轉出人數 

藥學系 4 0 

護理系 0 1 

醫技系 1 1 

醫工系 4 1 

物治系 4 0 

醫放系 1 4 

生物科技學系 0 12 

外文系 1 1 

人社系 0 5 

傳科系 5 4 

電資學士班 0 1 

https://pse.is/3m7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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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轉入人數 轉出人數 

電機系 24 2 

光電系 3 2 

資工系 21 0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

士學位學程 

0 1 

機械系 6 10 

土木系 0 24 

材料系 4 3 

理學院學程 2 0 

電物系-電物組 5 1 

電物系-光電組 4 1 

應數系 2 10 

應化系 3 2 

管科系 5 6 

運管系 1 4 

工管系 2 7 

資財系-資管組 4 3 

資財系-財金組 3 0 

不分系 0 2 

合計 109(含轉校5) 108(含轉校4) 

（四） 課務組：  

1. 1101學期課務重要日程提醒： 

辦理事項 日期 

新生選課(含:舊生選課) 9/08 11AM ~ 9/10 9AM 

非大一課程上課開始 9/13 

大一課程上課開始 9/22 

開學後加退選 9/13 11AM ~ 9/30 9AM 

上網查詢選課結果 9/30-10/1 

（五） 教學資源組： 

1. E3數位教學平台：E3數位教學平台Moodle版本已於7月30日至8月2日

之間由3.3版升級到3.5版，提供更加安全的環境，擁有官方更長期的

支援，目前正在評估各套件的相容狀態，也研究3.9版的升級方案。 

2. 出版社 

(1) 《科學態度：對抗陰謀論、欺詐，並與偽科學劃清界線的科學素

養》已於7月28日上市。本書力在破解科學迷思，藉由「科學態

度」來區辨科學、非科學與偽科學，培養講求實證精神的科學素

https://nano.nycu.edu.tw/
https://nano.n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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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並且提供豐富舉例，從天文、化學、地質以及醫學的失敗例

子中，讓讀者認識科學態度的重要性。 

(2) 《臺灣客語語法結構變異新論》於8月18日上市。本書專注於臺

灣客語語法研究，以客語語法結構的變異為主軸，探討詞法與句

法之語法結構變異、小稱音與詞彙語法之間的互動介面，同時以

共時語法比較與歷時語法比較來分析、探索客語語法結構的變

異。 

3. 開放式課程(OCW) 

(1)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單調動態系統及其應用」開放式課程已製

作完成並開放上線、陽明大學「2020跨文化系列講座─道醫思想」

課程已上架置本校開放式課程平台。 

(2) 協助7月1日「陽明交大一樹百穫計畫記者會」直播錄影、8月3日

環安中心「教職員生校園安全講習」錄影、8月5日衛保組「醫療

新知講座」錄影。 

（六） 推廣教育中心： 

1. 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隨班附讀作業要點」己於110年5月26日109

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經陳請校長核定過程中，祕書處建

請作業要點第9點刪除，第9點因涉及管理費分配比率，應歸在推廣教

育經費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內討論及訂定，不宜在隨班附讀作業要點訂

定並對外公開，請准予刪除。該案並於110年7月1日109學年度第5次

教務處主管會議報告通過准予刪除，並再提本次會議報告備查。草案

條文修訂對照及全文如(如附件乙，P.2~P.4)。 

2. 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業經7月28日第2次臨時

行政會議通過實施。特別向各學院說明，之後推廣教育開班計畫書將

於每學期召開一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會議」進行審查。110學

年度第二學期推廣教育開班計畫書收件截止日為10月15日，敬請各學

院及系所單位支持踴躍提案。 

（七） 國際高教培訓暨認證中心籌備處： 

1. 8月11日完成國際高教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大學專業領域英語授課：

有效教學策略與示例」，由專業領域教授搭配語言、數位教育領域教

師分享有效EMI教學策略與教學實例，共70位校內外教師/博士生參

與，提升其專業領域英語授課教學成效。 

2. 8月19日完成第四屆(2021-2022)國際高教培訓暨認證學員審核與錄取

會議，確認本校26位、成大2位與清大2位教師參與會士培訓，以及6

位主管參與高階會士名單，培訓將於9月起分梯次舉辦。亦將規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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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初加開符合博士生/博士後教學需求的高等教育教學培訓暨認

證內容。 

貳、 核備案： 

一、 下列案件業經110學年度第1次校級課程委員會(110.8.26)審議通過，敬

請核備。 

（一） 註冊組：護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及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博士班修

業規章修正案業經110年8月26日110學年度第1次校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如核備案附件甲，請核備。 

（二） 共同教育委員會、共同教育中心： 

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共同課程通則」草案： 

說明：  

(1) 重新思索本校學生所應具備之基本素養、核心價值與能力，

並據以訂出新課程架構。因陽明校區沒有訂定共同課程修課

辦法，為求兩校區一致有共同準則，故以原「國立交通大學

共同課程通則」為新法架構，融合原陽明校區通識課程之開

課精神，進行討論修正。 

(2) 本案業經110年8月26日110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

過，如核備案附件乙-1，請核備。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核心課程修習辦法」草案： 

說明： 

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共同課程通則 」的新課程架構，為核心

課程訂定修習辦法，本案業經110年8月26日110學年度第1次課程

委員會會議通過，如核備案附件乙-2，請核備。 

決議：核備通過。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訂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請

審議。(教學發展中心提) 

說  明： 

一、 交大校區訂有「教學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陽明校區於「教學發展

中心設置辦法」中訂定設置教師發展委員會，經 110 年 5 月 5 日教發

中心會議決議整合為「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 本草案經 110年 5月 13日 109學年度第 4次教務處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三、 前揭委員會辦法整合為本校「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檢附本

辦法草案逐條說明(含原兩校條文對照)、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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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如下： 

第二條 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

人，由副教務長擔任副召集人，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由

各學院推薦一位曾獲得傑出教學獎教師組成委員會。委員任期為兩

年，均無給職，得連任之。 

二、 修正通過之法規如附件 1，P.5 ~P.7。 

案由二、擬訂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跨校輔系辦法」草案，請審議。(註冊組提) 

說  明： 

一、為擴展學生之學習領域，依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等規定，並參照陽明

校區與交大校區原條文內容訂定之。 

二、本辦法草案業經110年7月1日109學年度第5次教務處主管會議審議通

過。 

三、檢附本辦法草案逐條內容說明(含兩校區原條文對照)及全文。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附件2，P.8~P.11)。 

案由三、擬訂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跨校雙主修辦法」草案，請審議。(註冊組

提) 

說  明： 

一、 為擴展學生之學習領域，依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等規定，並參照陽明

校區與交大校區原條文內容訂定之。 

二、 本辦法草案業經110年7月1日109學年度第5次教務處主管會議審議通

過。 

三、 檢附本辦法草案逐條內容說明(含兩校區原條文對照)及全文。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附件3，P.12~P.18)。 

案由四、擬訂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變更身份規定」草案，請審議。(註

冊組提) 

說  明： 

一、交大校區訂有研究生變更身份規定，陽明校區未訂有研究生變更身份

規定。旨揭規定係規範博士班一般生得申請改變身份為在職生、碩士

班及博士班在職生得申請改變身份為一般生。身份之轉變主要影響學

生修業年限，在職碩士生修業年限得增加1年，在職博士生修業年限得

增加2年。 

二、陽明校區系所意見整彙表如附件4-1，P.19。 

三、本規定草案業經110年7月1日109學年度第5次教務處主管會議審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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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四、檢附本規定草案逐條內容說明及全文。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如下： 

第五條 研究生申請變更身份，應先經指導教授同意，再經系所相關

會議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核定，變更身份以一次為原則。 

二、 修正通過之法規如附件 4-2，P.20~P.22 

案由五、本校學則第九條(跨校雙重學籍規定)條文再修正案及學生跨校雙重學籍

申報程序，請審議。(註冊組提) 

說  明： 

一、 本校學則業經110年3月3日教務會議通過，提送110年3月24日校務會議

報告，並報教育部備查，經教育部以110年5月10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48593號函備查，並建議於第九條維持原交通大學學則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之文字。 

二、 依前述教育部建議，第九條(跨校雙重學籍規定)修正案經提110年5月26

日教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惟因學生會就修正後條文仍有諸多疑慮，

爰再蒐集學生會意見並與教育部進行多次溝通後，擬將第九條條文再

做修正，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5-1，P.23。 

三、 有關本校學生跨校雙重學籍申報程序擬訂為：學生填寫申報表，送導

師/指導教授簽名後，送交所屬教學單位，由所屬教學單位於系所務會

議備查後，將會議記錄及申報表送註冊組登錄於學籍系統，申報表格

式如附件5-2，P.24。 

四、 由於學則修正案需提教務會議審查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報告，因此將俟

校內程序完成後再報部備查，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跨校雙重學籍的

處理暫依兩校區原有的規定辦理。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案由六、擬訂定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草案)，請審議。(課務組提) 

說  明： 

一、 為了解學生對教師授課之反應，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並提升教學品質， 

參酌交大校區「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及陽明校區實施現況，訂定

本辦法。 

二、 本案業經110年7月1日及8月24日教務處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三、 檢附本辦法草案逐條說明、草案全文。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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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五條 教學意見調查於每學期(含暑期)結束前完成網路問卷填

答。 

(二) 第六條 教務處原則上於次學期開學前一週將問卷之個別科目統

計表送給任課教師及相關主管參考。 

二、 修正通過之法規如附件 6，P.25~28 

案由七、擬訂定本校「教學助理施行準則」(草案)，請審議。(教學發展中心提) 

說  明： 

一、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教學，擔任教學助理，獎勵表現優良者，

特辦理傑出、優良教學助理遴選活動，以提升教師教學服務(輔導)品

質，經 110 年 8 月 12 日教發中心會議討論並合併部分條文。 

二、 本草案經 110 年 8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處主管會議審議，本

條文修正及說明部分如下： 

(一) 第四條第二款：調整傑出及優良教學助理員額為 15 名傑出教學助理

獎以及 30 名優良教學助理獎。 

(二) 第四條第三款：鼓勵表現傑出的教學助理，彰顯其教學熱忱與技能，

特辦理傑出及優良教學助理遴選活動並由教務長頒獎。 

三、 檢附草案逐條內容說明、草案全文。 

決  議： 

一、 優良教學助理獎以及傑出教學助理獎的得獎人數部分，總名額以不超

過當學年度教學助理人數 5%為原則，傑出教學助理獎名額以不超過優

良教學助理奬人數 10% 為原則。法規相關文字由提案單位協助修正後

通過。 

二、 教學發展中心修正如下： 

第四條  

二、每學年各學院推薦優秀教學助理提送至教發中心，再由中心召開

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進行審核。 

傑出、優良教學助理獎總名額以不超過當學年度教學助理人數 5%為原

則，傑出教學助理獎名額以不超過優良教學助理奬人數 10% 為原則。 

三、 修正通過之法規如附件 7，P.29~P.33 

案由八、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及英語教學研究所擬提多元論文替代

方案，請審議。(註冊組提，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莊雅仲主

任及英語教學研究所林律君所長報告) 

說  明： 

一、 教育部所頒「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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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準則」明定藝術類、應用科技類、專業實務等類科得以作品、成就

證明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之認定範

圍，及報告應包括之內容項目。 

二、 依前開準則及本校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多元代替論文方式之採

計基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由各教學單位提經院級會議及教務會

議審查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三、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及英語教學研究所依前述規定申請分

別以作品連同書面報告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申請適用之類別分

別為「藝術類」及「專業實務類」，系所特性及學生送繳報告需含括

項目詳附件8-1，P.34 ~35，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及英語教

學研究所皆已完成學程/所、院級會議審查，會議紀錄如附件8-2，P. 

36~39。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案由九、擬訂定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申請及甄選辦法」草案，請討論。(師

資培育中心提，孫之元主任報告） 

說  明： 

一、 原國立陽明大學無對等單位，師資培育相關業務仍由交大校區師資培

育中心辦理。本案係參照原「國立交通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申請及

甄選辦法」進行修正。 

二、 本辦法經 110 年 2 月 23 日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 8 次中心會議修

訂通過，以及 110 年 6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育學程委員會會議

通過如附件 9-1，P.40 ~43。 

三、 檢附本辦法草案逐條說明(原交大條文對照)及草案全文。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附件9-2，P.44 ~49)。 

案由十、擬訂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修業規章」草案，請討論。(師資培育中心

提，孫之元主任報告） 

說  明： 

一、 原國立陽明大學無對等單位，師資培育相關業務仍由交大校區師資培

育中心辦理。本案係參照原「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修業規章」

進行修正。 

二、 本辦法經 110 年 6 月 3 日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 11 次中心會議通

過，以及 110 年 6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育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 檢附本規章草案逐條說明(原交大條文對照)及草案全文。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附件10，P. 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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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一、擬訂定本校「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暨跨校選修辦法」草案，請討論。(師

資培育中心提，孫之元主任報告） 

說  明： 

一、 原國立陽明大學無對等單位，師資培育相關業務仍由交大校區師資培

育中心辦理。本案係參照原「國立交通大學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暨跨校

選修辦法」進行修正。 

二、 本辦法經 110 年 6 月 3 日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 11 次中心會議通

過，以及 110 年 6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育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 檢附本辦法草案逐條說明(原交大條文對照)及草案全文。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附件11，P.62~67)。 

案由十二、擬訂定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科目施行要點」草案，請討論。(師資培育中心提，孫之元主任

報告） 

說  明： 

一、 原國立陽明大學無對等單位，師資培育相關業務仍由交大校區師資培

育中心辦理。本案係參照原「國立交通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

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施行要點」進行修正。 

二、 本辦法經 110 年 6 月 3 日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 11 次中心會議通

過，以及 110 年 6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育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 檢附本要點草案逐點說明(原交大條文對照)及草案全文。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附件12，P.68~75)。 

案由十三、擬訂定本校「教學獎遴選辦法」(草案)，請審議。(教學發展中心提) 

說  明： 

一、 為提升教學品質，表揚及獎勵教學績優教師之努力及貢獻，110 年 8 月

4 日教發中心會議參照兩校區原條文內容訂定新辦法草案。 

二、 本草案經 110年 8月 24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教務處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三、 檢附本辦法草案逐條說明(含原兩校條文對照)、草案全文。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修正如下： 

(一) 第三條  

三、特色課程獎：分為校共同課程、基礎科學課程、英語授課課

程(獲得授課時數獎勵之課程為限)、新創課程(2 年內新開之課

程)、創意教學課程、學生票選課程等六類，每類課程獲獎數以

三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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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四條 

二、傑出教學獎：由教務長、副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各

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共同教育中心推選教師代表（以曾獲教

學獎之教師優先）各一名、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究所學生代表各

二名，組成傑出教學獎遴選委員會辦理評選，教學獎候選人不得

擔任遴選委員。 

三、特色課程獎：由教務長、副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各

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共同教育中心推選教師代表（以曾獲特

色課程獎之教師優先）各一名、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究所學生代

表各二名，組成特色課程獎遴選委員會辦理評選，特色課程獎候

選課程之授課教師不得擔任遴選委員。 

(三) 第五條 

三、特色課程獎每門課 10 萬元。 

(四) 第七條 榮獲三次傑出教學獎之教師，由學校頒發榮譽教學獎狀

及獎牌，並加頒獎金 50%，將其優良事蹟列入校史館或發展館，

惟此後不再列為傑出或優良教學獎之獎勵對象。 

二、 修正通過之法規如附件 13，P.76~80。 

肆、 臨時動議： 

案由一、擬訂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嘉義高級中學」校友優秀入學獎助        

學金實施辦法』草案，請審議。(教務處提) 

說  明： 

一、 鼓勵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優秀畢業生進入本校就讀，由本校嘉中校友捐

贈獎學金，資助學生入學並維持優異學業表現，特訂定「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國立嘉義高級中學校友優秀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草案。 

二、 本草案業於 110 年 8 月 25 日由陳怡如主任秘書召開之嘉義高中入學

獎學金、中一中及女中入學獎學金及國際交流實習獎助學金會議通

過，如附件 14-1，P.81 ~82。 

三、 檢附本辦法草案逐條說明、草案全文。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附件14-2，P.83 ~84)。 

案由二、擬訂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台中一中及台中女中」校友優秀入學獎        

助學金實施辦法』草案，請審議。(教務處提) 

說  明： 

一、 為鼓勵台中一中（下稱中一中）及台中女中（下稱中女中）優秀畢業

生進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下稱本校）就讀，由本校中一中及中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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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捐贈獎學金，資助學生入學並維持優異學業表現，特訂定「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台中一中及台中女中校友優秀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草案。 

二、 本草案業於 110 年 8 月 25 日由陳怡如主任秘書召開之嘉義高中入學

獎學金、中一中及女中入學獎學金及國際交流實習獎助學金會議通

過，如附件 14-1，P.81 ~82。 

三、 檢附本辦法草案逐條說明、草案全文。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照案通過(附件15，P.85 ~86)。 

 

（散會：16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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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 出席情形 

 

主席：莊仁輝教務長 

出席： 

交大校區：張玉佩學務長(余沛慈代)、黃明居館長(未簽到)、蔡錫鈞主任、王

志全主任、陳效邦主任、唐震寰院長(廖育德代)、陳志成院長(施仁忠代)、林

志平院長(吳文偉代)、賴明治院長(陳俊太代)、楊進木院長(未簽到)、鍾惠民

院長(林春成代)、王文基院長(人社學院)、黃紹恆院長、盧志文院長、張文貞

院長、張翼院長(未簽到)、曾煜棋院長(張明峰代)、楊谷洋主委、周世傑院長(陳

慶耀代)、陳俐吟老師、陳永昇老師、羅佳明老師、周苡嘉老師(請假)、黃兆祺

老師、游家牧老師、林律君老師、戴瑜慧老師、尤信介老師、陳鋕雄老師、吳

添立老師、林柏宏老師、陳一平老師、程柏嘉學生代表(未簽到)、吳諒濬學生

代表、劉承祐學生代表 

陽明校區：蔡金吾研發長(劉柏村代)、黃雪莉國際事務長(孫維欣代)、楊純豪

附設醫院院長、陳震寰院長、連正章院長(未簽到)、林峻立院長、張秀如院長、

張國威院長、康照洲院長、王文基院長(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郭文華主任、凌

憬峯老師(阮琪昌代)、陳念榮老師(請假)、施怡芬老師、穆佩芬老師、林嘉澍

老師、林滿玉老師、洪紹洋老師(未簽到)、陳德範學生代表、洪舒維學生代表(洪

辰昊代)、許雯茜學生代表 

列席： 

教師：孫之元老師(教育所)、莊雅仲主任(亞際) 

教務處副主管及所屬各單位主管：李怡萱校區教務長、陳永昇校區副教務長、

楊雅如校區副教務長、陳麗芬校區副教務長、廖英皓校區副教務長、林律君主

任、陳皇銘主任、莊伊琪組長、黃美麗組長、曾淑婷組長、張依涵代理組長、

張漢卿組長(請假)、李曉暉組長、劉育志秘書、鄭欣怡秘書、梁郁英組員、林

麗君經理、張月孀助理管理師、曾冠睿助理工程師、林芬萍行政專員、許家菻

行政專員、郭怡廷行政專員、蕭雅苓專案組員、林晏亘專案組員 

 


